
第4屆透明晶質獎實施計畫
懶人包



依 據

目 的



主 辦 機 關

評 獎 對 象

法務部

參獎機關分為以下三組別

中央機關組：行政院所屬各級機關、國營事業機構及

行政法人

直轄市政府組：直轄市政府暨所屬各級機關、公營事

業機構、區公所及行政法人

縣市政府組：縣（市）政府暨所屬各級機關、公營事

業機構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及行政法人



參獎推薦

「 」

115 2
269



參獎報名 & 傳送參獎申請書
網站線上收獎

115 4 1 9



作業時程
115年2月9日至26日

115年3月上旬

115年4月1日至9日

115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

115年5月下旬

115年6月下旬至8月上旬

115年9月

115年11月至12月



評核階段&計分方式

40%

60%



參獎申請書
1. 機關業務現況簡介 2. 機關透明廉能作為

3. 未來努力方向 4. 附件



參獎申請書
2. 機關透明廉能作為 

114

112

114

20%

20%

20%

25%

15%



評獎結果及獎勵
「特優」機關 「優選」機關

各組別以該組參獎機關

總數之30%為上限 (得
不足額)

發給獎座、獎狀及團體

獎金

各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

敘獎，最高記大功1次

發給獎座、獎狀

各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

敘獎，最高記大功1次

入選第二階段

(實地評核)之機關
未獲獎機關

發給入選證書 對於辛勞得力

人員，得依相

關規定辦理敘

獎。
對於辛勞得力人員，得

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


